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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

二○

申
報
綜
所
稅
新
制
看
這
裡

   

二○

二○

年
申
報
綜
合
所
得
稅
，
有
什
麼
新
上
路

的
利
民
、
便
民
新
措
施
或
重
要
訊
息
呢
？
財
政
部
中

區
國
稅
局
幫
大
家
整
理
了
﹁
二○

二○

年
五
月
申
報

綜
合
所
得
稅
新
制
重
點
總
整
理
﹂
，
讓
您
快
速
掌
握

最
新
修
法
及
不
可
不
知
的
重
要
資
訊
。

    

今
年
申
報
綜
所
稅
時
，
有
五
大
重
點
一
定
要
知

道
，
除
了
四
項
增
修
規
定
外
，
二○

二○

年
一
月
適

逢
選
舉
，
有
些
民
眾
可
能
對
政
黨
或
擬
參
選
人
進
行

捐
贈
，
相
關
扣
除
額
規
定
也
一
定
要
瞭
解
，
中
區
國

稅
局
逐
一
說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
﹁
長
期
照
顧
特
別
扣
除
額
﹂
幫
您
減
負
擔

  

家
有
一
老
如
有
一
寶
，
但
對
於
失
能
長
輩
的
照
顧

可
不
輕
鬆
，
為
減
輕
長
期
照
顧
身
心
失
能
者
家
庭
的

經
濟
壓
力
，
不
論
在
家
照
顧
、
請
人
照
顧
或
入
住
長

照
中
心
，
只
要
符
合
衛
生
福
利
部
公
告
﹁
須
長
期
照

顧
之
身
心
失
能
者
﹂
，
每
人
每
年
可
定
額
減
除
十
二

萬
元
，
並
追
溯
自
二○

一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施
行
。
不

過
這
項
措
施
訂
有
排
富
條
款
，
適
用
稅
率
在
二○

％

以
上
、
股
利
及
盈
餘
按
二
八
％
分
開
計
算
或
基
本
所

得
額
超
過
六
七○

萬
元
者
不
得
扣
除
。

二
、
薪
資
所
得
計
算
擇
一
擇
優
減
除
更
彈
性

   

本
於
量
能
課
稅
並
兼
顧
簡
政
便
民
原
則
，
薪
資
所

得
計
算
方
式
更
彈
性
，
不
分
行
業
別
，
民
眾
可
選
擇

減
除
符
合
規
定
之
職
業
專
用
服
裝
費
、
進
修
訓
練
費

或
職
業
上
工
具
支
出
之
必
要
費
用
，
並
檢
附
相
關
證

明
文
件
自
薪
資
收
入
中
減
除
，
但
每
項
費
用
皆
有
減

除
上
限
之
規
定
，
或
按
原
有
之
定
額
減
除
薪
資
所
得

特
別
扣
除
額
方
式
計
算
薪
資
所
得
。
究
竟
那
種
計
算
方
法
比
較
好
，

還
是
要
實
際
試
算
看
看
，
有
時
選
擇
減
除
薪
資
費
用
特
別
扣
除
額
二

○

萬
既
簡
單
，
又
有
利
。

三
、
調
高
基
本
生
活
費
所
需
費
用

  

依
二○

一
八
年
主
計
總
處
公
布
之
每
人
可
支
配
所
得
中
位
數
，
調

整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每
人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之
費
用
金
額
為
一
七
·
五
萬

元
，
基
本
生
活
費
所
需
費
用
比
較
基
礎
項
目
為
﹁
免
稅
額
、
標
準
︵
或

列
舉
︶
扣
除
額
與
身
心
障
礙
、
教
育
學
費
、
幼
兒
學
前
、
儲
蓄
投
資

及
長
期
照
顧
特
別
扣
除
額
﹂
七
項
，
納
稅
者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費
用
總

額
超
過
上
開
比
較
基
礎
各
項
目
合
計
數
之
差
額
，
得
自
綜
合
所
得
總

額
中
減
除
，
納
稅
者
權
利
更
有
保
障
。

四
、
同
婚
合
法
化
，
報
稅
也
可
以
在
一
起

隨
著
二○

一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同
婚
專
法
上
路
，
同
性
伴
侶
可

以
登
記
結
婚
，
只
要
是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結
婚
的
同
性
伴
侶
，
今
年
報

稅
時
也
可
報
在
一
起
了
，
但
因
屬
結
婚
當
年
度
，
仍
可
試
算
最
有
利

方
式
，
再
決
定
選
擇
分
開
或
合
併
申
報
；
相
關
報
稅
申
報
書
表
及
軟

體
說
明
，
已
看
不
到
夫
妻
字
眼
，
皆
已
全
面
修
正
為
﹁
納
稅
義
務
人

及
配
偶
﹂
，
但
還
是
要
特
別
提
醒
，
結
婚
第
二
年
開
始
都
一
定
要
採

用
合
併
申
報
。

五
、
支
持
參
選
人
如
何
申
報
捐
贈
列
舉
扣
除

個
人
依
政
治
獻
金
法
規
定
，
具
選
舉
權
之
個
人
對
同
一
擬
參
選
人

每
年
捐
贈
總
額
不
得
超
過
一○

萬
元
，
且
每
一
申
報
戶
每
年
對
各
政

黨
、
政
治
團
體
及
擬
參
選
人
捐
贈
的
扣
除
總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各
該
申

報
戶
當
年
度
申
報
的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二○

％
，
其
金
額
並
不
得
超
過

二○

萬
元
。
另
對
二○

一
九
年
新
成
立
政
黨
之
捐
贈
可
否
扣
除
，
則

需
視
二○

二○
年
一
月
十
一
日
投
票
結
果
而
定
，
如
該
政
黨
在
立
法

委
員
選
舉
所
推
薦
之
候
選
人
總
得
票
率
達
一
％
，
即
可
列
舉
扣
除
。

中
區
國
稅
局
補
充
說
明
，
新
制
上
路
後
民
眾
必
定
有
許
多
疑
問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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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置
﹁
薪
資

課
稅
專
區
﹂
及
﹁
長
期
照
顧
特
別
扣
除
額
專
區
﹂
，
專
區
中
提
供
相

關
懶
人
包
及
常
見Q

A

等
資
訊
，
想
瞭
解
﹁
薪
資
收
入
減
除
必
要
費

用
﹂
相
關
規
定
及
﹁
長
期
照
顧
特
別
扣
除
額
﹂
適
用
資
格
及
應
檢
附

文
件
等
資
訊
之
民
眾
，
可
至
該
局
網
站
專
區
瀏
覽
。
如
有
不
明
瞭
之

處
，
歡
迎
撥
打
免
費
服
務
電
話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詢
問
，
該

局
將
竭
誠
為
您
服
務
。

死
亡
年
度
的
所
得
如
何
結
算
申
報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我
國
境
內
居
住
的
個
人
於
年
度
中
死

亡
，
其
死
亡
及
以
前
年
度
有
應
課
稅
的
所
得
，
除
依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
免
辦
結
算
申
報
者
外
，
應
由
遺
囑
執
行
人
、
繼
承
人
或
遺
產
管
理
人

於
該
境
內
居
住
個
人
死
亡
之
日
起
三
個
月
內
辦
理
結
算
申
報
，
並
就

其
遺
產
範
圍
內
代
負
一
切
有
關
申
報
納
稅
的
義
務
。
但
其
配
偶
如
為

我
國
境
內
居
住
者
，
仍
應
由
其
配
偶
於
所
得
年
度
之
次
年
五
月
一
日

至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合
併
辦
理
結
算
申
報
納
稅
。

該
局
說
明
，
綜
合
所
得
稅
納
稅
義
務
人
於
年
度
中
死
亡
，
死
亡
人

無
配
偶
及
合
於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七
條
規
定
之
扶
養
親
屬
者
，
由
遺
囑

執
行
人
、
繼
承
人
或
遺
產
管
理
人
辦
理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報
時
，

其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應
包
括
死
亡
人
當
年
度
截
至
死
亡
日
止
，
依
規
定

應
申
報
課
稅
的
所
得
，
其
可
減
除
免
稅
額
及
標
準
扣
除
額
，
應
按
同
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按
該
年
度
截
至
死
亡
日
止
的
日
數
，
占
全

年
日
數
比
例
核
算
減
除
。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被
繼
承
人
甲
君
於
二○

一
九
年
八
月
一
日
死

亡
，
因
甲
君
無
配
偶
及
合
於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之
扶
養
親
屬
，
其
繼
承

人
應
於
甲
君
死
亡
之
日
起
三
個
月
內
︵
最
遲
至
二○

一
九
年
十
月

三
十
一
日
︶
申
報
甲
君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，
其
免
稅
額
及

標
準
扣
除
額
按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生
存
日
數
︵
自
二○

一
九
年
一
月
一

日
起
至
二○

一
九
年
八
月
一
日
止
，
共
二
一
三
天
︶
比
例
︵
二
一
三

／
三
六
五
︶
計
算
。
但
如
甲
君
遺
有
配
偶
為
我
國
境
內
居
住
之
個
人
，

則
應
由
其
配
偶
為
納
稅
義
務
人
，
合
併
甲
君
之
所
得
於
次
︵
二○

二

○
︶
年
五
月
一
日
至
六
月
一
日
︵
二○

二○

年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適
逢

假
日
順
延
至
二○

二○

年
六
月
一
日
︶
辦
理
結
算
申
報
，
被
繼
承
人

甲
君
的
免
稅
額
及
標
準
扣
除
額
不
須
按
生
存
日
數
比
例
計
算
，
可
以

全
額
扣
除
。

　

我
國
境
內
居
住
之
個
人
死
亡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報
期
間



︵
死
亡
之
日
起
三
個
月
內
︶
，
遺
囑
執
行
人
、
繼
承
人
或
遺
產
管
理

人
如
有
特
殊
情
形
，
得
於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報
期
限
屆
滿
前
，
報

經
稽
徵
機
關
核
准
延
長
申
報
期
間
，
但
最
遲
不
得
超
過
遺
產
稅
申
報

期
限
︵
死
亡
之
日
起
六
個
月
內
︶
。

因
無
力
償
債
致
不
動
產
遭
法
拍
仍
須
繳
房
地
交
易
稅

  
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個
人
出
售
房
地
如
屬
房
地
交
易
所
得

稅
的
課
徵
範
圍
，
不
論
有
所
得
或
虧
損
，
也
不
論
自
願
或
非
自
願
性

出
售
，
都
要
記
得
在
所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日
次
日
起
算
三○

日
內
，
申

報
繳
納
房
屋
土
地
交
易
所
得
稅
，
以
免
受
罰
。

依
規
定
個
人
交
易
持
有
期
間
一
年
以
內
之
房
地
應
適
用
稅
率

四
五
％
，
超
過
一
年
未
逾
二
年
稅
率
為
三
五
％
，
超
過
二
年
未
逾
一

○

年
稅
率
為
二○

％
，
超
過
一○

年
以
上
稅
率
為
一
五
％
，
不
過
，

持
有
期
間
雖
未
滿
二
年
但
屬
非
自
願
出
售
房
地
者
，
若
是
符
合
財
政

部
公
告
的
六
大
情
形
之
一
：
遭
公
司
調
職
或
解
雇
、
出
售
與
臨
地
越

界
建
築
者
、
無
力
清
償
債
務
遭
強
制
執
行
、
家
庭
成
員
遭
遇
重
大
疾

病
或
事
故
、
遭
遇
家
暴
及
與
他
人
共
有
房
地
因
他
共
有
人
未
經
其
同

意
而
出
售
共
有
房
地
等
，
則
可
適
用
二○

％
稅
率
。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張
先
生
在
二○

一
七
年
六
月
六
日
取
得
房
地
，

嗣
後
因
欠
債
無
力
償
還
，
在
二○

一
八
年
五
月
七
日
遭
法
院
拍
賣
，

依
所
得
稅
法
第
四
條
之
四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，
本
案
應
課
徵
房
地

交
易
所
得
稅
；
並
因
張
先
生
之
情
形
屬
財
政
部
公
告
非
自
願
出
售
之

類
型
，
雖
持
有
房
地
期
間
未
滿
二
年
，
可
按
較
低
之
二○

％
稅
率
課

稅
。該

局
發
現
，
民
眾
的
房
地
被
法
拍
，
多
是
因
為
欠
稅
、
欠
債
，
遭

強
制
執
行
，
拍
得
的
款
項
必
須
用
來
繳
納
欠
稅
或
還
清
債
務
，
致
所

有
權
人
沒
有
拿
到
拍
定
款
項
，
因
此
常
有
民
眾
誤
以
為
不
用
申
報
而

挨
罰
，
因
此
提
醒
民
眾
應
特
別
注
意
。

成
立
或
捐
贈
公
益
信
託
應
申
報
遺
產
稅
或
贈
與
稅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委
託
人
、
遺
贈
人
、
受
遺
贈
人
或
繼

承
人
提
供
財
產
，
成
立
、
捐
贈
或
加
入
符
合
規
定
之
公
益
信
託
者
，

應
依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相
關
規
定
向
被
繼
承
人
或
贈
與
人
戶
籍
所
在

地
國
稅
局
申
報
遺
產
稅
或
贈
與
稅
。

  

該
局
說
明
，
依
財
政
部
二○

二○
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台
財
稅
字
第
一

○

八○

四
六
七
七
五
七○

號
令
規
定
，
委
託
人
、
遺
贈
人
、
受
遺
贈

人
或
繼
承
人
提
供
財
產
，
成
立
、
捐
贈
或
加
入
符
合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第
十
六
條
之
一
或
第
二○

條
之
一
規
定
之
公
益
信
託
，
該
財
產
不
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或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者
，
參
照
同
法
第
四
一
條
第
二

項
規
定
，
經
納
稅
義
務
人
申
請
，
稽
徵
機
關
應
核
發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
額
證
明
書
或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書
。
地
政
機
關
、
其
他
政
府
機

關
︵
例
如
監
理
機
關
︶
或
公
私
事
業
︵
例
如
集
保
結
算
所
、
期
貨
交

易
所
、
銀
行
等
金
融
機
構
︶
辦
理
前
開
財
產
移
轉
登
記
時
，
應
依
遺
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四
二
條
規
定
，
通
知
當
事
人
檢
附
稽
徵
機
關
應
核

發
之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證
明
書
或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書
，
始
得

辦
理
移
轉
登
記
。

　

該
局
舉
例
，
贈
與
人
林
君
欲
提
供
不
動
產
成
立○

○

公
益
信
託
，

如
該
公
益
信
託
符
合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十
六
條
之
一
條
各
款
規
定

者
，
林
君
應
檢
附
相
關
證
明
向
其
戶
籍
所
在
地
國
稅
局
申
報
贈
與
稅
，

經
稽
徵
機
關
審
核
後
核
發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書
。
當
事
人
辦
理

該
筆
不
動
產
產
權
移
轉
登
記
時
，
應
檢
附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書

供
地
政
機
關
審
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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